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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1

受理
编号

1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辽源市外环有焚烧秸秆的现
象，污染空气，影响生态环境。

行政
区域

辽源市

污染
类型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4月14日晚，经辽源市生态环境局、龙山区政府、西安区

政府联合调查，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西孟村2组发生露天焚烧秸秆
现象，违法行为人宋某某，过火面积 1.5亩；辽源市外环龙山区段无
秸秆焚烧现象。

是否
属实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违法行为人宋某某投案自首，辽源市公安局仙城分局依法对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3日行政拘留。
按照《吉林省秸秆禁烧量化责任追究办法》相关要求，西安区委、区政府决定给予灯塔镇相关包保领导及村干部约谈、

批评教育、提醒谈话、诫勉谈话等相关处理。
西安区将继续落实秸秆禁烧主体责任，持续开展秸秆禁烧工作，积极协调公安机关对不听劝阻、造成一定社会影响和

损失的当事人依法严厉打击，坚决防止农作物秸秆露天焚烧现象发生。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诫勉1人

备注

辽源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一批 2020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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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东辽县安恕镇车道村四组
“日月星化肥厂”常年排放恶臭气
味，影响周边环境。

东辽县白泉镇临街门市“鑫
海湖”洗浴宾馆每天凌晨3时左右
烧煤，产生粉尘，且锅炉噪音扰
民，污染环境，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环境。

矿医院住宅楼 2号楼前有建
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影响居民的
生活环境。

东辽县足民乡明德村一组的
河套，经常有村民将牛粪和生活
垃圾倾倒此处，污染水环境，影响
村民正常生活。

龙山区巨峰生化厂专用火车
运输过程中鸣笛声噪音扰民，影
响周围居民正常生活。

龙山区县医院到西小桥的仙
人河段，河上的违建商家将生活
垃圾投放至仙人河内，影响水质。

巨峰生化 24小时噪音污染，
严重扰民。

柏林小镇44号楼东侧大梨树
河西岸，有一直径1米左右的粗水
泥管，向梨树河排放污水（该水泥
管属于雨水管，但现在污水管和
该水泥管管混淆了）。

柏林小镇39号楼至44号楼之
间，有 5至 6个化粪池，之前施工
时将该几个化粪池压坏，现化粪
池的脏水渗透至梨树河。

行政
区域

东辽县

东辽县

西安区

东辽县

龙山区

龙山区

龙山区

龙山区

龙山区

污染
类型

大气

大气、
噪声

垃圾

水、
垃圾

噪声

垃圾

噪声

水

水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4月16日，经辽源市生态环境局东辽县分局、东辽县安恕镇政府联合现场调查，该企业正在生产，厂区外未闻

到异味，厂区内有轻微异味。
根据吉林省云海技术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 2日出具的监测报告显示，该公司厂界废气硫化氢 0.001L、氨

0.038mg/m3，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属于达标排放。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4月16日，经辽源市生态环境局东辽县分局、东辽县白泉镇人民政府联合现场调查，东辽县白泉镇鑫海湖洗浴

休闲宾馆现有1.5蒸吨生物质热水锅炉一台，燃料为秸秆颗粒,并安装水膜除尘器。现场未发现有原煤存放和燃烧原煤的
痕迹，经东辽县生态环境监测站现场监测结果显示：颗粒物48.3mg/m3、噪声52.1dB(A)，属于达标排放。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4月18日，经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政府现场调查，矿医院家属楼2号楼前确有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4月16日，经东辽县足民乡人民政府、辽源市生态环境局东辽县分局、东辽县水利局、东辽县农业农村局联合

调查，东辽县足民乡明德村一组的河套沿岸未发现有村民倾倒牛粪现象，但确有零星生活垃圾，为村民冬季清雪剩余物。
东辽县生态环境监测站监测人员现场进行了采样监测，监测结果达到《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中 III类水体标准。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4月15日，经辽源市工信局调查，举报的“龙山区巨峰生化厂”实为辽源市巨峰生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

专用火车运输线路横贯市区和居民区，专用线上设有两处平交道口，并且铁路没有实行全封闭，火车鸣笛噪声存在扰民现
象。辽源市工信局多次与沈阳铁路局协调取消鸣笛事宜，沈阳铁路局按照《铁路技术管理规程》461条规定及沈阳铁路局
《市区内限制机车鸣笛办法》要求，明确答复：为了保证火车行车、行人安全，不能取消机车运行中除限制鸣笛区域外路段
的火车鸣笛。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4月16日，经辽源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龙山区人民政府联合现场调查，未发现有商户向河内扔垃圾现象，

但河道内确有两处少量垃圾，保洁人员立即进行了清理。截止2020年3月，辽源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配合龙山区政府、
龙山区住建局对仙人河县医院到西小桥段沿河两岸的违法建筑进行了全部拆除。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4月20日，经辽源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该公司正常生产，噪声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
依据吉林省惠津分析测试有限公司2020年3月11日出具的第一季度监测报告，该公司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二类区标准要求。综上，该企业排放噪声属实，但属达标排放。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4月16日，辽源市水务集团公司对柏林小镇小区内雨污排水管线进行排查，发现6处雨污管线混网问题。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4月16日，经辽源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现场调查，柏林小镇小区共有6个化粪池，在开展大梨树河污水干管

一期工程施工期间，为搭设施工便道和保护化粪池，将部分化粪池井盖掩埋，但有部分井盖被压坏。在现场调查过程中未
发现化粪池污水渗透至梨树河内。

是否
属实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辽源市生态环境局东辽县分局将继续对东辽县日月星有机肥有
限公司加强日常监管，确保企业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
排放。

辽源市生态环境局东辽县分局和东辽县白泉镇人民政府将继续
加强对该洗浴宾馆的日常监管，确保企业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
染物达标排放。

辽源市西安区仙城社区于4月18日联合区住建局对矿医院住宅
楼2号楼前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进行了统一清运，现已清运完毕。同
时，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政府将加大对此类问题的监管力度，发现类似
问题及时处理。

东辽县足民乡人民政府安排当地村委会对存在的零星生活垃圾
立即进行了清理，现已清理完毕。同时，要求各村严格落实“河长制”
工作，仔细排查，发现类似问题及时处理。

辽源市工信局积极与沈阳铁路局沟通协调，力争减少扰民问
题。

辽源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继续加大对城区仙人河流域两岸商
户不按指定地点投放垃圾行为的监管力度，发现违法行为依法处理。

辽源市龙山区南康街道保洁员继续加强对仙人河龙山区段的巡
视、保洁频次，保证河道、河岸卫生清洁。

辽源市生态环境局将继续加大对该公司现场监管力度，严格要求
该公司落实环保主体责任，确保噪声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实现噪声稳
定达标排放。

辽源市水务集团公司于 2020年 4月 19日开始，采取工程措施将
柏林小镇小区雨污混网末梢管网进行截流，接入小区既有的污水管
线，2020年4月21日完工，现雨排管口无污水流出。

辽源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已要求施工单位中冶交通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立即整改，对破损的26个井盖进行修复更换，现已全部更换
维修完毕。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备注

重点

重点

重点

重点

重点

重点

重点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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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西安区阳光新城A区 59-60
号楼之间，小区内游商占道经营，
并将垃圾随意丢弃，污染环境。

辽源市龙山区工农乡大良村
四组于某养猪户（约一百多头），
排粪水渗入到邻家的井水中，污
染水质。

东辽县辽河源镇金星村村书
记徐某乱砍滥伐金星村的国有
林，拿着砍伐集体林的手续去砍
伐国有林，且超伐，超出十几亩的
山林，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辽源市政府新小区15号楼南
侧有一垃圾中转站，每天大约凌
晨 2时左右，晚上 20时左右，站内
机械运作，噪音扰民。

我的家园一期 42 号楼门市
“高路宝润滑油”，现在我的家园
一期 42号楼房后的车库进行作
业，换轮胎时噪音扰民，换机油时
污染周围环境。

东丰县横道河镇荒营村五组
“鑫达钢铁有限公司”，每天生产
时产生粉尘，且24小时有噪音，影
响周围村民的生活环境。

西安区仙城北广场往东 100
米新洋供暖公司门前，裕明社区8
号楼楼前楼后有生活垃圾。

西安区灯塔镇胜利村四组村
民韩某在自家院内饲养了40余只
羊，距离辽河大坝不到 5米，粪便
随意排放，影响环境。

盛世花园一期和二期的后山
（回族墓地），近两年来杨某某（男）
砍伐山林，售卖墓穴，大约砍伐400
棵左右树木，破坏生态环境。

行政
区域

西安区

龙山区

东辽县

龙山区

西安区

东丰县

西安区

西安区

西安区

污染
类型

垃圾

水

生态

噪声

噪声、
垃圾

噪声、
大气

垃圾

水

生态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4月17日，西安区人民政府联合辽源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现场核查，西安区阳光新城A区59-60号楼之间

确有游商占道经营现象存在，现场有少量垃圾。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4月16日，经辽源市龙山区工农乡工作人员现场核实，该户现养猪208头，并建设了畜禽粪污处理设施。池体

做防渗漏处理，通过工程验收，现正常使用。畜禽粪污定期转运，还田处理，没有发现粪污直排现象。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09年，东辽县林业局批准了辽河源镇金星村的采伐申请。金星村在完成采伐后于2010年春季按要求进行了更新

造林，并通过了林业部门检查验收，未出现越界采伐问题。
2019年 3月，因接到信访件，经东辽县林业局核实调查，认定 2009年金星村申请采伐的林木，实际是拿着集体林林

照，申请采伐自认为是集体林、实为国有林，并得到了批准，导致误采国有林问题发生。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4月17日，经辽源市龙山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调查，该垃圾中转站作业时间为5时30分至20时30分，生产作

业时机械运行存在一定程度的噪音。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4月17日，经辽源市生态环境局现场调查，辽源市西安区兴旺高路宝润滑油经销处临时租用小区车库（非经

营场所、无牌匾），偶尔换轮胎、换机油，作业时有噪声扰民现象。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4月17日，经辽源市生态环境局东丰县分局现场调查，该公司正常生产，各项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东丰县

生态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颗粒物无组织排放和厂界噪声进行了现场监测，监测结果显示，3号转炉上料平台颗粒物无组
织排放超标，厂界环境噪声超标。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4月17日，经西安区裕明社区、红城社区现场核查，新洋供暖公司门前和裕明社区8号楼周边确有两堆建筑垃

圾未及时清运。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4月20日，经西安区灯塔镇人民政府现场调查，韩某某在自家院内饲养70余只羊，圈舍距离辽河大坝护堤地

（背水面）5米，存在羊粪便清理不及时现象。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0年 4月 17日，经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政府联合市民政局、市林业局、市森林公安局、市园林管理中心现场调查核

实，该地块有9处备用墓穴，是由回民群众找杨某某打的墓穴（人工钱和料钱每座均为2000元），并非买卖。经吉林省林业
勘察设计院测算，共计毁林75株。

是否
属实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政府联合辽源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共同对
该小区的占道经营行为依法取缔，阳光新城小区物业将现场垃圾清
理完毕。下一步，西安区政府将联合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继续加
大占道经营清理力度，举一反三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2020年 4月 18日，辽源市龙山区工农乡人民政府委托具有资质
的第三方水质检测公司对该养殖户及周边农户水井进行取样检测，
将根据检测结果制定整改方案。

东辽县国有林总场已经与辽河源镇金星村协商赔偿事宜。

辽源市龙山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将举一反三，加强辖区内16座
垃圾中转站设备运行及日常管理工作：

严格遵守操作流程、作业时间，保证设备规范运行，最大限度降
低设备运行噪音。

加强保洁人员垃圾倾倒期间的管理工作，要求收运车辆倾倒垃
圾文明有序、生产工具轻拿轻放，避免人为因素产生噪音。

辽源市生态环境局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其立
即停止违法行为。2020年4月18日，经再次现场检查，该单位租用车
库内的设备等已全部清空。

2020年4月19日，辽源市生态环境局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
定书》，责令该公司6个月内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噪声达标排放，减少
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针对颗粒物无组织排放超标问题，辽源市生
态环境局于2020年4月24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罚款。

2020年4月17日，辽源市西安区裕明社区、红城社区对新洋供热
公司门前和裕明社区8号楼周边的两堆建筑垃圾进行了统一清运，并
对场地进行了平整。下一步，西安区人民政府将加大对此类问题的
监管力度，发现类似问题及时处理。

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人民政府立即下达了《环境整治限期整改
通知书》，限其 4月 27日前自行将圈舍拆除。限期内拒不拆除，西安
区人民政府将依法予以强制拆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
例》的有关规定，已由公安机关受案调查，该案正在调查中。

西安区人民政府督促市园林管理中心，加强对回族墓地林木管
护力度，杜绝再次发生毁林现象。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备注

重点

重点

重点

重点

重点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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